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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80� � � � � � � � �证券简称：君实生物 公告编号：临2023-002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持股比例超过5%的提示性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东上海加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加财” ）、Greenland�

Financial� Overseas� Investment� Group� Co.,Ltd.（以下简称“Greenland” ）于2022年12月30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6,694,400

股H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68%。增持后上海加财、Greenland及其一致行动人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

地金融” ）合计持有公司51,386,400股H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5.23%。

●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公司于近日收到股东上海加财、Greenland及绿地金融出具的《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根据上

述文件，现将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1、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888室（上海泰和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耿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72710171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900,000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1年4月18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金融资产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商务咨询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绿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1508室

2、上海加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加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曹安公路5128号1幢1层1155室

法定代表人：李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332566203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5年4月16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投资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绿地永续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1204室

3、Greenland� Financial� Overseas� Investment� Group� Co.,Ltd.

公司名称：Greenland� Financial� Overseas� Investment� Group� Co.,Ltd.

注册地址：Unit� 8,� 3/F.,� Qwomar� Trading� Complex,� Blackburne� Road, � Port� Purcell, � Road� Town,Tortola, �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授权代表：施征宇

公司注册号码：1827047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不适用

主要股东：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1508室

绿地金融、上海加财、Greenland因受同一主体控制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上海加财、Greenland于2022年12月30日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公司6,694,400股H股股份，约占公司总股本的0.68%。 增持后上海加

财、Greenland及其一致行动人绿地金融合计持有公司51,386,400股H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23%。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H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H股） 持股比例（%）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429,200 1.06 10,429,200 1.06

上海加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833,600 1.10 13,410,200 1.36

Greenland�Financial�Overseas�

Investment�Group�Co.,�Ltd.

23,429,200 2.38 27,547,000 2.80

合计 44,692,000 4.55 51,386,400 5.23

注：上述表格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存在的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三、其他情况说明

（一）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本次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详见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本次权益变动的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1月5日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股票简称：君实生物

股票代码：688180（A股）、01877（H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崇明县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888室(上海泰和经济开发区)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1508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上海加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曹安公路5128号1幢1层1155室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1204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Greenland� Financial� Overseas� Investment� Group� Co.,Ltd.

住所：Unit� 8,� 3/F.,� Qwomar� Trading� Complex,� Blackburne� Road,� Port� Purcell,� Road� Town,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1508室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增加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签署日期：2023年1月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

法》”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

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

之相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上海君实生物医药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它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息

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加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Greenland�Financial�Overseas�Investment�Group�Co.,Ltd.

上市公司 指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2022年12月30日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增持6,694,400股H

股股份，导致其所持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上升至5%以上的权益变动行为

本报告（书） 指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第二节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

（一）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潘园公路1800号2号楼888室（上海泰和经济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耿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5727101719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900,000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1年4月18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金融资产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商务咨询与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绿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1508室

（二）上海加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公司名称：上海加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曹安公路5128号1幢1层1155室

法定代表人：李鑫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4332566203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1,000万元人民币

营业期限：2015年4月16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投资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绿地永续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1204室

（三）Greenland� Financial� Overseas� Investment� Group� Co.,Ltd.

公司名称：Greenland� Financial� Overseas� Investment� Group� Co.,Ltd.

注册地址：Unit� 8,� 3/F.,� Qwomar� Trading� Complex,� Blackburne� Road, � Port� Purcell, � Road� Town,Tortola, �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授权代表：施征宇

公司注册号码：1827047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不适用

主要股东：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上海市黄浦区龙华东路868号办公A楼1508室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及主要负责人情况

（一）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耿靖 男 执行董事 中国 上海市 否

（二）上海加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李鑫 女 执行董事 中国 上海市 否

（三）Greenland� Financial� Overseas� Investment� Group� Co.,Ltd.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

留权

施征宇 男 董事 中国 上海市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股东

绿地数字科技有限公司直接持有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0%股权。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直接持有

Greenland� Financial� Overseas� Investment� Group� Co.,Ltd.� 100%的股权，且通过绿地永续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上海加

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四、各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的关系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加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Greenland� Financial� Overseas� Investment� Group� Co.,� Ltd.因

受同一主体控制构成一致行动关系。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之间股权关系图如下：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境内或境外上市公司的发行在外股份总额5%以上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

情况。

第三节权益变动的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上市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而增持。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来12个月内的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上市公司的发展及其股票价格情况

等因素，调整拥有上市公司H股股份的可能性。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2022年12月30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上市公司6,694,400股H股股份，约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0.68%。本次增持股

份的资金来源为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于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变动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变动前 变动后

持股数量（H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H股） 持股比例（%）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0,429,200 1.06 10,429,200 1.06

上海加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833,600 1.10 13,410,200 1.36

Greenland�Financial�Overseas�

Investment�Group�Co.,�Ltd.

23,429,200 2.38 27,547,000 2.80

合计 44,692,000 4.55 51,386,400 5.23

注：上述表格中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存在的尾差，为四舍五入所致。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发行人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已质押股份情况

质权人 质押用途

质押股份数量（H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Greenland�Financial�

Overseas�Investment�Group�

Co.,�Ltd.

国泰君安证券（香港）有

限公司

融资 17,518,400 1.78

中信证券经纪（香港）有

限公司

融资 8,033,200 0.82

合计 25,551,600 2.60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累计被质押的股份数量为25,551,60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2.60%。 信息披露义务人有足够的风险控制能力，以上质押股份不存在被冻结、拍卖或设定信托等情况，也不存在平仓风险或强制过户风

险，当质押的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时，信息披露义务人将采取补充质押、提前购回被质押股份等措施应对风险，并及时通知上市公司并披露

相关信息。

第五节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起前6个月内，除上述所述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如下：

变动期间 股份变动类型 交易方式 变动数量（股） 变动比例（%） 股份类别

2022/6/30-2022/7/30

增持 集中竞价 1,235,600 0.13 H股

减持 集中竞价 745,600 0.08 H股

2022/7/31-2022/8/30

增持 集中竞价 858,000 0.09 H股

减持 集中竞价 740,000 0.08 H股

2022/8/31-2022/9/30 增持 集中竞价 2,495,000 0.25 H股

2022/10/1-2022/10/31

增持 集中竞价 1,085,000 0.11 H股

减持 集中竞价 3,167,800 0.32 H股

2022/11/1-2022/11/30 减持 集中竞价 7,950,000 0.81 H股

2022/12/1-2022/12/30 增持 集中竞价 18,026,400 1.83 H股

第六节其他重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

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耿靖

签署日期：2023年1月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加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鑫

签署日期：2023年1月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盖章）：Greenland� Financial� Overseas� Investment� Group� Co.,� Ltd.

授权代表：施征宇

签署日期：2023年1月4日

第八节备查文件

一、 备查文件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文件（复印件）；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报告书。

二、 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备查文件置备于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海君实生物医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

海趣路 36、58号2号楼 10层

1003室

股票简称 君实生物 股票代码

A股：688180

H股：01877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上海市崇明县潘园公路1800

号2号楼888室(上海泰和经济

开发区)

上海加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市嘉定区安亭镇曹安公

路5128号1幢1层1155室

Greenland� Financial�

Overseas� Investment�

Group�Co.,Ltd.

Unit� 8, � 3/F., � Qwomar�

Trading� Complex, �

Blackburne� Road, � Port�

Purcell, � Road� Town,

Tortola, � British� Virgin�

Islands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

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赠与□

其他□（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

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

市公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H股10,429,200股，持股比例为1.06%；

上海加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H股10,833,600股，持股比例为1.10%；

Greenland�Financial�Overseas�Investment�Group�Co.,�Ltd.持有H股23,429,200股，

持股比例为2.38%；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H股数量为44,692,000股，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4.55%。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

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数量及变动比例

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H股10,429,200股，持股比例为1.06%；

上海加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H股13,410,200股，持股比例为1.36%；

Greenland�Financial�Overseas�Investment�Group�Co.,�Ltd.持有H股27,547,000股，

持股比例为2.80%；

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合计持有H股数量为51,386,400股， 合计持有上市公司已发行股

份总数的比例为5.23%。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变动时间：2022年12月30日

变动方式：集中竞价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

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根据证券市场整体状况并结合上市公司的发展及其

股票价格情况等因素，调整拥有上市公司H股股份的可能性。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6

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买卖

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不适用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

他情形

不适用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不适用

是否已得到批准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绿地金融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耿靖

签署日期：2023年1月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上海加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鑫

签署日期：2023年1月4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Greenland� Financial� Overseas� Investment� Group� Co.,� Ltd.

授权代表：施征宇

签署日期：2023年1月4日

证券代码：688389� � � � � � � � �证券简称：普门科技 公告编号：2023-001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解散及相关事宜的提示

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普门科技” ）于2023年01月03日收到公司股东厦门普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厦门普宇” ）、厦门瑞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瑞卜” ）的通知，厦门普宇、厦门瑞卜经股东会决议决定解散注销，并将向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其持有公司股份的非交易过户事宜，后续原股东将通过厦门乔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厦门普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个人股东对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统筹管理，同时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

心技术人员亦将严格遵守减持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各自所做的承诺。 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解散注销的基本情况

厦门普宇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10月13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3MA8W2W594T，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

厦门瑞卜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10月13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MA8W2X204C，经营范围为：以自有资金从事投

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厦门普宇持有公司22,570,759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5.3460%。 厦门瑞卜持有公司23,057,666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5.4613%。 以上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形。 厦门普宇、厦门瑞卜经股东会决

议决定解散注销厦门普宇、厦门瑞卜。 厦门普宇、厦门瑞卜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将由原股东按照以下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具体分配情况如

下：

厦门普宇分配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在厦门普宇持股比

例（%）

持有证券资产

代码

对应公司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

厦门乔川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55.9139

688389

12,744,575 3.0186

2 刘先成 14.8483 3,384,408 0.8016

3 王红 9.6653 2,203,043 0.5218

4 彭国庆 6.7659 1,542,157 0.3653

5 潘琳 4.8327 1,101,521 0.2609

6 曾映 3.6245 826,141 0.1957

7 黄宁 1.9331 218,154 0.0517

8 刘中扬 1.9331 440,608 0.1044

9 刘晓芳 0.4833 110,152 0.0261

合计 100 / 22,570,759 5.3460

厦门瑞卜分配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在厦门瑞卜持股比

例（%）

持有证券资产

代码

对应公司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

厦门普荣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24.3178

688389

5,607,106 1.3281

2 邱亮 17.7398 4,090,385 0.9688

3 李大巍 15.6110 3,599,539 0.8526

4 刘敏 10.8804 2,508,764 0.5942

5 胡明龙 9.4612 2,181,539 0.5167

6 卢国强 9.4612 2,181,539 0.5167

7 刘晓芳 5.2037 1,199,846 0.2842

8 杨军 3.3114 763,539 0.1808

9 HAN�YI 3.3114 763,539 0.1808

10 刘先成 0.7020 161,870 0.0383

合计 100 / 23,057,666 5.4613

二、其他相关说明

1、在公司披露本公告之后，厦门普宇、厦门瑞卜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其持有公司股份的非交易

过户事宜。

2、厦门普宇、厦门瑞卜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做出如下承诺：

（1）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发行人股份（首次公开发行时公开发售的股份除外），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等股份。 因发行人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

份发生变化的，仍遵守上述承诺。

（2）在发行人上市后六个月内，若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收

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本企业持有的发行人股票锁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本企业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所持有

的发行人股票，减持价格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的发行价；上述价格均因公司派息、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而作相应

调整。

（3）在上述承诺期限届满后，本企业承诺届时将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规

定减持发行人股份，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

3、本次证券过入方中，公司董事长刘先成、董事胡明龙、曾映、王红、监事刘敏、杨军、高级管理人员邱亮、李大巍、核心技术人员彭国

庆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股

份买卖的相关规定及各自在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时做出的承诺。

4、本次因厦门普宇、厦门瑞卜解散，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取得公司股份的全体股东将通过厦门乔川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厦门

普荣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个人股东对其持有的公司股份进行统筹管理。本次因厦门普宇、厦门瑞卜解散，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取

得普门科技股份的全体股东承诺，将继续履行厦门普宇、厦门瑞卜作为公司大股东所需遵守的各类减持要求。

5、厦门普宇、厦门瑞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本次厦门普宇、厦门瑞卜进行证券非交易过户事宜，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

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6、本次权益变动尚需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及时履行

后续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01月05日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一）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名称：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普门科技

股票代码：688389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1：厦门普宇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里197号二层E312室

信息披露义务人2：厦门瑞卜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里197号二层E313室

股份变动性质：法人资格丧失所涉非交易性过户

签署日期：二〇二三年一月三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 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 “《证券

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5号———权益变动

报告书》（以下简称“《准则15号》” ）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

之相冲突。

三、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15号》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

加或减少其在普门科技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四、本次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变化的原因是厦门普宇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普宇” ）、厦门瑞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厦门瑞卜”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公司。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列载的信

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含义如下：

普门科技、上市公司、公司 指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1、厦门普宇 指 厦门普宇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2、厦门瑞卜 指 厦门瑞卜投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厦门普宇投资有限公司、厦门瑞卜投资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因厦门普宇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瑞卜投资有限公司决议解散注

销，从而引起的相关权益变动

本报告书 指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简介

截至本报告书出具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 1�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厦门普宇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里197号二层E312室

法定代表人 刘先成

成立日期 2022�年10月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3MA8W2W594T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

经营期限 （自）2022-10-13（至）2062-10-12

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厦门瑞卜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场所 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里197号二层E313室

法定代表人 刘先成

成立日期 2022�年10月1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50200MA8W2X204C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管理咨询

经营期限 （自）2022-10-13（至）2062-10-12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1的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性别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居留

权

刘先成 法定代表 人 中国 男 深圳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2的主要负责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国籍 性别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永久居留

权

刘先成 法定代表 人 中国 男 深圳 否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5%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及持股计划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因信息披露义务人决议解散注销，从而引起的相关权益变动。 本次权益变动实施后，厦门普宇、厦门瑞卜不再持有任何普门科技股

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12个月股份增减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无任何明确计划、协议或者安排在未来12个月内增持上市公司股票的计划。 若后续发生相

关权益变动事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厦门普宇持有公司22,570,759股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5.3460%。 厦门瑞卜持有公司23,057,666股

无限售流通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5.4613%。 通过非交易过户形式由股东按照原各自持股比例进行分配，信息披露义务人厦门普宇、厦

门瑞卜不再持有普门科技股票。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情况

厦门普宇、厦门瑞卜经股东会议决议解散注销，并将其持有的普门科技的持股比例进行分配，具体分配情况如下：

厦门普宇分配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在厦门普宇持股比

例（%）

持有证券资产代码

对应公司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

厦门乔川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55.9139

688389

12,744,575 3.0186

2 刘先成 14.8483 3,384,408 0.8016

3 王红 9.6653 2,203,043 0.5218

4 彭国庆 6.7659 1,542,157 0.3653

5 潘琳 4.8327 1,101,521 0.2609

6 曾映 3.6245 826,141 0.1957

7 黄宁 1.9331 218,154 0.0517

8 刘中扬 1.9331 440,608 0.1044

9 刘晓芳 0.4833 110,152 0.0261

合计 100 / 22,570,759 5.3460

厦门瑞卜分配情况：

序

号

股东名称

在厦门瑞卜持股比

例（%）

持有证券资产代码

对应公司股份数量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

厦门普荣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4.3178

688389

5,607,106 1.3281

2 邱亮 17.7398 4,090,385 0.9688

3 李大巍 15.6110 3,599,539 0.8526

4 刘敏 10.8804 2,508,764 0.5942

5 胡明龙 9.4612 2,181,539 0.5167

6 卢国强 9.4612 2,181,539 0.5167

7 刘晓芳 5.2037 1,199,846 0.2842

8 杨军 3.3114 763,539 0.1808

9 HAN�YI 3.3114 763,539 0.1808

10 刘先成 0.7020 161,870 0.0383

合计 100 / 23,057,666 5.4613

三、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完成过户登记手续后，厦门普宇、厦门瑞卜将不再持有普门科技股票。

四、本次权益变动的其他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的普门科技股票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以及后续做出的相关

承诺。

2、截至本报告披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股东中的刘先成为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胡明龙、曾映、王红为公司董事，刘敏、

杨军为公司监事，邱亮、李大巍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彭国庆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上述人员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

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中关于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股份买卖的相关规定及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份

时做出的承诺。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持有的普门科技股票不存在其他被质押、冻结等任何权利限制的情况。

本次股权变更尚未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权过户的相关手续。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除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2022年12月5日至2022年12月13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

和大宗交易的交易方式，合计减持了普门科技12,666,000股，合计减持比例3%，减持价格区间为17.80元/股-20.77元/股。 情况详见普门

科技于2022年12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2-053）。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

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第七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1：

厦门普宇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先成

信息披露义务人2：

厦门瑞卜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刘先成

2023年01月03日

第八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的本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档案室，以供投资者查询。

附表：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深圳市

股票简称 普门科技 股票代码 68838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厦门普宇投资有限公司、 厦门瑞卜投

资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厦门市思明区槟榔西里

197号二层E312室、厦门

市思明区槟榔西里197号

二层E313室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

变化

增 加 □ 减 少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

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间接方式转让□ 取得

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执行法院裁定□ 继承□ 赠与□ 其他 √ （法人资格丧失所涉非交

易过户）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

前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

行股份比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1：股票种类：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22,570,759股 持股比例：5.3460%

信息披露义务人2：股票种类：普通股（A股） 持股数量：23,057,666股 持股比例：5.4613%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变动比

例

信息披露义务人1：股票种类：无 持股数量：0股 变动比例：5.3460%

信息披露义务人2：股票种类：无 持股数量：0股 变动比例：5.4613%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

益的股份变动的时间

及方式

时间：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后 方式：非交易性过户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

金来源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

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

前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

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否 □

在本报告书签署日前六个月内，除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2022年12月5

日至2022年12月13日，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的交易方式， 合计减持了普门科技12,

666,000股，合计减持比例3%，减持价格区间为17.80元/股-20.77元/股。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

人减持

不适用

信息披露义务人1（盖章）：厦门普宇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信息披露义务人2（盖章）：厦门瑞卜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名）：

日期：2023年0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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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47,761,194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月9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1、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限售股

2、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相关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19]2002号”《关于核准招

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于2019年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股）673,507,457股，每股发行价格5.36元。

此次非公开发行各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锁定期（月）

1 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 373,134,328 1,999,999,998.08 36

2 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130,597,014 699,999,995.04 12

3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9,552,238 479,999,995.68 12

4 四川璞信产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7,313,432 199,999,995.52 12

5 J.P.�Morgan�Securities�PLC 16,791,044 89,999,995.84 12

6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059,701 69,999,997.36 12

7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194,029 59,999,995.44 12

8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65,671 9,999,996.56 12

合计 673,507,457 3,609,999,969.52 -

上述非公开发行新增股份于2020年1月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

毕登记登记手续。新增股份登记详情请见公司于2020年1月10日发布的《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2020[002]号）。 其中7名发行对象持有的锁定期为12个月

的共计300,373,129股新增限售股份已于2021年1月8日解除禁售，上市交易。

剩余限售期为36个月的股东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所持373,134,328股限售股份将于2023年1月7

日限售期限届满。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1、股本变化情况

（单位：股）

时间 事 项 变动前 变动数量 变动后 备注

2020年1月 非公开发行股份 6,066,612,657 673,507,457 6,740,120,114

2021年5月 年度公积金转增股份 6,740,120,114 1,348,024,023 8,088,144,137

2021年7月和11

月

股权激励行权 8,088,144,137 19,697,664 8,107,841,801

因股权激励分三年行

权， 第一期行权增加

股份尚未完成办理工

商变更手续。

2022年9月和12

月

股权激励行权 8,107,841,801 18,408,216 8,126,250,017

第二期行权增加股份

尚未完成办理工商变

更手续。

2、限售股份数量变化情况

2021年5月10日召开的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公司2020年度除发放现金红利之外还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2股。 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2021年6月24日实施完毕。 股东招商

局轮船有限公司所持373,134,328股限售股份因转增原因变更为447,761,194股。 因转增衍生取得的

股份亦需遵守公司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期限

是否及时严格履

行

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

所认购招商轮船2019年非公开发行股份

（373,134,328股）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

个月内不转让

承诺期限为：2020年1月

8日至2023年1月7日

是

限售期内，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

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联席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就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

份本次上市流通事项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要求，其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

性障碍；本次解禁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认购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时做出的承诺；本次解禁限

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447,761,194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3年1月9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单位：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1 招商局轮船有限公司 447,761,194 5.51% 447,761,194 0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国有法人股 447,761,194 -447,761,194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447,761,194 -447,761,194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

股份

人民币普通股（A股） 7,678,488,823 +447,761,194 8,126,250,017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7,678,488,823 +447,761,194 8,126,250,017

股份总额 8,126,250,017 - 8,126,250,017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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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VLCC新船交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3年1月4日，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通过其下属全资单船公司在大连接

收了1艘30.7万载重吨的VLCC油轮“凯辉” 轮（NEW� SPLENDOR）。

该轮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批准建造的2艘VLCC船舶中的第2艘， 为新一代节能环

保型原油船。 该2艘VLCC订单情况请参见公司于2020年5月19日发布的《招商轮船购建VLCC油轮公

告》，公告编号：2020[039]号。

“凯辉” 轮首航计划装载成品油前往英欧地区。

本批次新一代节能环保型超大型原油船较上一代船型更加注重船舶的营运性能优化， 降低船舶的

营运燃油消耗，增强船舶风浪中航行性能，综合性能指标世界一流。该船型不仅拥有优异的总体指标，还

具有卓越的安全环保性能， 满足HCSR共同结构规范、 最新氮氧化物和硫氧化物排放标准、EEDI和

EEXI指标、欧盟拆船公约有害物质清单、最新大油公司等要求。

“凯辉” 轮是国家工信部绿色生态环保船专项课题五“满足EEDI第三阶段目标的大型油船节能技

术集成工程化应用” 的科研项目实验船，该轮不仅安装了大船集团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多节能技术集

成控制系统ICEE，还使用了新型节能技术———气层减阻技术，成为满足EEDI三阶段能效指标的最佳技

术突破口。 “凯辉” 轮交付后，公司VLCC油轮船队中节能环保型VLCC油轮比例超过60%，将进一步提

升公司VLCC油轮船队质量、服务客户能力、持续盈利能力和节能环保水平。

截止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拥有营运中的自有VLCC� 52艘，期租租入VLCC� 1艘；自有AFRAMAX

油轮5艘，在手订单3艘。

特此公告。

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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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有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1月4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55号中软大厦C座1层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44,218,51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003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半数以上董事推

举董事赵贵武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长陈锡明先生、董事孙迎新先生，独立董事崔劲先生、荆继武先生、陈尚义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

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会主席高慕群女士、监事唐大龙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

3、公司董事会秘书、高级副总经理陈复兴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与关联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审议结果：不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31,257 41.8973 4,453,160 57.7408 27,900 0.3619

2、议案名称：关于聘用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190,187 99.9883 430 0.0001 27,900 0.0116

3、议案名称：关于新增并规范经营范围表述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44,190,187 99.9883 430 0.0001 27,900 0.011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与关联财务公司

签订《金融服务协议》

的议案

3,098,659 40.8809 4,453,160 58.7509 27,900 0.3682

2

关于聘用2022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案

7,551,389 99.6262 430 0.0056 27,900 0.368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于新增并规范经营范围表述及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关于与关联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以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表决权股份数量42,033,420股；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子有限公司，持有表决权股份数量194,472,780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丽子 孙勇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现

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国软件与技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1月4日

浦银安盛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3年1月5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中证光伏产业ETF联接

基金主代码 017116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3年1月4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及其配套法规、《浦银安盛中证光伏产业交易

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基金合同》、《浦银安盛中证光伏产业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中证光伏产业ETF联接A 浦银安盛中证光伏产业ETF联接C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17116 017117

注：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准予

注册的文号

证监许可〔2022〕2447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2022年12月5日至2022年12月30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

期

2023年1月4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612

份额级别

浦银安盛中证光伏产业

ETF联接A

浦银安盛中证光伏产业

ETF联接C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元） 9,864,044.89 211,576,011.43 221,440,056.32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单位：元）

1,392.46 30,423.72 31,816.18

募集份额（单位：

份）

有效认购份额 9,864,044.89 211,576,011.43 221,440,056.32

利息结转的份

额

1,392.46 30,423.72 31,816.18

合计 9,865,437.35 211,606,435.15 221,471,872.50

其中： 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运用

固有资金认购本

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单位：份）

0 0 0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0% 0% 0%

其他需要说明

的事项

无 无 无

其中： 募集期间

基金管理人的从

业人员认购本基

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

额（单位：份）

9.90 0 9.90

占基金总份额

比例

0.0001% 0 0.000004%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

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

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23年1月4日

注：1、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基金募集期间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由基金管理人承担，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2、本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投资和研究部门负责人未持有本基金，本基金的基金经理未持有本基金。

3�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单的查询和打印， 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网站（www.py-axa.

com）或客户服务电话（400－8828－999或021-3307-9999）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2）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在满足监管要求的情况下，根据本基金运作的需要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具体业

务办理时间在相关公告中规定。 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在满足监管要求的情况下，根据本基金运作的需要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赎

回的具体日期，具体业务办理时间相关公告中规定。 在确定申购开始与赎回开始时间后，基金管理人应在申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申购与赎回的开始时间。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

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3年1月5日


